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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勸募許可
Ｑ：如何申請勸募許可？

A：

請準備以下文件後，透過公益勸募管理系統提出申請

1.申請書表

2.法人應備法人登記證書

3.理事會或董事會會議議決同意發起勸募之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4.非本縣立案之法人，請再檢附最新經主管機關核備年度收支預決算之公文、章程。

上述資料請  加蓋團體大小章  （關防／圖記及負責人印章）

Q：發起勸募活動應該向哪個單位申請？

A：應向勸募活動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

1.於宜蘭縣辦理勸募活動時，應向宜蘭縣政府社會處申請。

2.勸募活動跨縣市時，應向衛生福利部提出申請。（但 97.11.27 內授中社字第

0970717356號函釋:勸募活動僅以媒體、網路、網業宣傳或文宣寄送方式宣導者，應向

勸募團體會址住所之地方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Ｑ：勸募活動該何時提出申請？

Ａ：勸募團體應於預計勸募活動開始前 21      日  前提出申請。但因緊急救災申請勸募許可

者，不受21日之限制。

Ｑ：使用勸募箱應注意事項？

A：

應標示勸募團體名稱、勸募活動名稱、許可字號、勸募期間、聯絡電話及地址、編號

及彌封籤（日期、流水號）。

若採定點放置，應依照勸募地區範圍遠近，採按月或每週，由募款單位承 辦人員

會同放置地點人員雙方共同開啟募款箱、清點並登錄金額，簽名見證，至遲按月將募得

金額存入報部備查專戶，依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使用計畫專款專用。

若募款箱為隨機擺設或街頭勸募，則每日（次）依前述說明辦理，並設計勸募活動標

示貼紙，對已捐款路人貼上貼紙，以避免重複募款。 

開啟募款箱應確實按次開立收據，因屬彙整小額零錢捐贈，得以開立「無名氏」或「善

心人士」之收據，以開箱日期為收受捐贈之日期，並依「公益勸募條例」規定，辦理公

告及公開徵信。

Ｑ：義賣活動要申請許可嗎？

Ａ：依據內政部 99年 11月 19日內授中社字第 0990704042 號函辦理義賣活動時，符合以

下3項指標者不需向勸募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1.公司行號從其商品售價中捐出一定額度之經費給公益團體，因其開立發票，銷售貨物，

係屬商業行銷策略又有對價關係，非屬勸募行為。

2.無法按時價折算現值之物品，如：二手衣物、舊書籍等環保回收之物品，非屬公益勸募

條例所定財物之範圍。

3.企業為善盡社會責任，向其會員或所屬人員辦理愛心義賣捐助弱勢族群。

活動計畫及所得財物使用計畫



Ｑ：勸募活動之必要支出是什麼？

A：活動之必要支出指的是團體為辦理勸募活動，需要支出的費用，如同勸募活動的行政成

本，常見項目如郵寄收據費、捐款網站或平台維護費、文宣印刷費等等。該項支出比例需符

合公益勸募條例第17條規定，勸募所得1,000萬以下，該項目比例不得超過15%。

Ｑ：所得財物使用計畫有沒有規定要執行的時間？

A：公益勸募條例第12條規定的 1年為勸募活動期間，而非使用期限。勸募團體應審慎規劃

評估所得財物之使用年限，並於財務使用計畫中敘明，如無法依計畫募得金額致無法按原

核定財務使用計畫執行，應辦理財務計畫書變更。

Ｑ：所得使用計畫書的使用期限怎麼寫？

Ａ：

1. 勸募團體編列之必要支出若由勸募所得支應，建議財物使用計畫書得開始使用日期與

勸募活動開始日一致。

2. 若單位自籌勸募活動經費，則財物使用計畫書經費使用期限之開始日期則可自行決定

是否於勸募活動結束後方動支勸募之所得。

Q：要怎麼變更所得財物使用計畫？

A：因募款不如預期、超出預募金額、依同類目得申請變更、使用期限屆至、不可抗力因素或

已依計畫執行完竣仍有剩餘款…，預變更或展延財物使用計畫書或提具剩餘款使用計畫書

均應敘明理由，提報董（理）事會決議通過，再以函文方式檢附修正後的財務變更使用計

畫書、決議通過之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向主管機關申請同意變更或修正。

另應按公益勸募許可辦法第 8條規定，通知或公告捐贈人，指定 1個月以上期限，聲明捐

贈人得於期限內提出異議。捐贈人提出異議時，勸募團體應返還其捐贈之財物。

勸募專戶
Ｑ：勸募活動所得可以在勸募活動時間結束之前再匯入帳戶嗎？

Ａ：不可以。依據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第 8條規定，勸募團體至遲應按月將辦理勸募活動

所得金額存入所開之捐款帳戶。

Ｑ：捐款專戶需要歸零嗎？

Ａ：基於專款專用原則，專戶以案件為審核單位，每一個案件須有一個專戶，專戶未歸零

不得做為勸募專戶(開戶金除外)。

Ｑ：勸募專戶的名稱有什麼規定？

Ａ：捐款帳戶之名稱和申請單位法人登記證書上面的名稱一致，不可以加註附設機構名稱

或該次勸募活動名稱。

Ｑ：函報勸募專戶要附什麼資料？

Ａ：函報勸募專戶應檢附內、外頁影本，以供備查。

Ｑ：一個捐款帳戶可以同時在不同活動使用嗎？

Ａ：不可以。勸募活動案件尚未函報結案備查之專戶，不得做為另一勸募活動的勸募專戶。



募款收據及募得財物收支管理
Ｑ：收據格式？

A：收據應載明勸募許可文號、捐贈人姓名、捐贈金額或物品、捐贈日期。

Q：收據存根保存及注意事項？

A：

無論以紙本或電子檔形式保存皆可，保存期限至少 5年，因此單位若以電子檔保存收

據存根，請於結案後燒錄光碟，以外長久保存。

另外，收到捐贈及開立收據後，請依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第 6條所訂法定格式記載

（可於法規資料庫或本處網站下載），除此之外，請注意公益勸募條例要求勸募單位以專

案方式管理勸募，因此勸募收據應有獨立的收據冊或電子檔，不與單位其他計畫混用（基

於此原則，查核時會檢視所開立收據之號碼及日期是否連續）。

Q：財務收支注意事項？

A：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已於 108年11月 5日修法，明定公益勸募的收支明細格式（可

於法規資料庫或本處網站下載），因此請單位依此格式記載募得財物的使用情形，並將相

關文件保存至少 10年。

活動結束與結案備查
Ｑ：勸募結束後，應檢具哪些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成果備查？

Ａ：勸募團體應於活動期滿之翌日起 30      日內  ，檢具捐贈人資料、勸募活動所得與收支報告

等資料，至管理系統上傳或發函向主管機關報備，並將捐贈者姓名、捐贈日期、捐贈金額或

物品以公開方式辦理徵信。

Ｑ：結案資料應備文件有哪些？

Ａ：財務使用計畫書、支出明細、成果報告、公開徵信資料、財務使用情形提理(董)事會通過

之會議紀錄及簽到表(請蓋大小章)、專戶封面及內頁影本。

Ｑ：成果報告要怎麼寫？

Ａ：無固定格式，因為每個勸募團體提供的服務內容均不同，但內容應依勸募所得財物使

用之途，以文字敘述、照片、簡報、或量化之數據呈現成果報告。

Ｑ：公開徵信如何提供？

Ａ：至少每      6      個月應刊登      1      次  ，列印公開徵信之頁面備查及提供公告之網址。提供頁面應有

團體名稱、網址、活動名稱、許可 字號、規定應公告之資料。

Q：來不及開理事會（或董事會），成果報告繳交可以延期嗎？

A：

請先區分指的是勸募活動結束後之成果，還是財物使用期間完竣之結案報告？

1. 勸募活動成果，包括公益勸募條例第 18條所規定之將捐贈人捐贈資料、勸募活動

所得與收支報告公告及公開徵信，不適用第 20條但書之規定，因此不可以延期，但此

可與結案報告分開送，因此若有正當理由而來不及開會，請先送第 18條規定之資料，



並依第20條但書規定申請延期送成果報告。

2. 財務使用計畫完竣之結案報告，依公益勸募條例第 20條規定，有正當理由者，得

申請延長，其期限不得超過三十日。但建議單位應於提出財物使用計畫書時就考慮開

會週期，確定使用期間結束後ㄧ個月內，單位能召開會議。



-辦理公益勸募重要時程


